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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发〔2023〕33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

工地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开发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安质

总站、建筑市场总站，市建筑业协会、市政行业协会、建设监理

与招投标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

述和批示指示精神，深刻吸取近期典型事故教训，按照国务院、

省、市安全生产治理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压实在建工程项目班组的

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，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，经研究决

定从 2023年 5月 1日起，在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范围内，全面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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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落实工地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全市所有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。

二、参加人员

施工单位分别以各工种作业班组为单元召开班前安全“晨

会”，班组长负责组织本班组人员的组织参会，施工单位要安排

项目技术管理人员（施工员、技术员、安全员）参加各作业班组

的班前安全“晨会”。项目负责人、生产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

安全负责人应定期参加班前安全“晨会”，确保“晨会”效果。

三、晨会时间

自施工单位各工种作业人员进场之日至竣工验收合格结束。

于每日进入施工现场开始作业前进行，时间原则上为 5-10分钟。

如因天气、节假日、重大活动等客观原因暂停施工的，工程项目

部应做好记录，写明原因，做好档案留存。

四、基本内容

（一）“晨会”点名。工程项目部总包和各专业分包企业，以

班组为单位，组织所属班组到指定场地集合、列队，由班组长点

名，查点施工作业人员，确认出勤情况。过程中应有专人拍照或

录像，参加“晨会”的所有人员均应在照片中体现。人员受场地

限制不能全部展开的，可以各专业分包企业为单元，以班组为单

位，进行列队点名等工作，最终汇集到总包企业存档。

（二）“晨会”检查。一是检查安全防护用品。具体检查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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帽、安全带、工作服、工作鞋、防护手套、防护眼镜等施工作业

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。二是检查人员身体状态。各工程项目部应

备齐血压计、温度计等基本医护设施；在人员初次进场时，做好

个人身体健康情况和年龄登记，记录是否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等心

脑血管病史；当天针对性检查 55岁以上和患有各类病史人员的

身体健康状态。发现有身体状况明显不良、心理状态明显不适的

人员，不得从事高空、高温、有限空间以及体力劳动特别繁重的

施工作业。三是检查设备和电路情况。作业人员上岗作业前，应

由专人检查作业设备安全状态，建筑电工每日检查施工现场临时

用情况，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转。

（三）“晨会”交底。一是进行作业内容交底。根据工程项目

部排定的工作任务，明确本作业班组当天的工作内容、工作位置

和需完成的工作指标，并将分工明确到每名作业人员，做到每一

位作业人员对当天工作任务、可能遇到安全风险、应采取的安全

防护清楚了解。二是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。根据工作内容，项目的

技术管理人员应将当天安全施工技术要求，向作业人员详细说

明，并告知危险岗位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等。三是细化安

全防范措施。班组长对当天工作任务中可能存在的安全生产风

险、危险因素等向班组作业人员提出警示，并布置落实预防措施，

提出具体施工作业安全要求。如高处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帽、安全

带；电工作业必须穿好绝缘手套、绝缘鞋；动火作业必须经过审

批，火源远离易燃易爆材料；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佩戴防护面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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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风机、空气检测仪等。四是安全作业要求。要求作业人员进入

施工现场后，检查作业区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，发现工作点位

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立即向班组长报告，隐患整改完成后方可开

始作业；要求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技术规范，不得违章作业、

违反劳动纪律，严禁违规拆除或挪动各种安全装置、防护设施、

安全标志、消防器材及电气（器）设备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意识，充分认识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制度的重要性。

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安全思想不牢固、安全认识浅薄、

安全教育不到位等方面。严格落实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制度，提高

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主观能动性，使一线建筑工人能够自觉主动

接受安全技术交底，辨识不利作业环境、危险源，作业过程中遵

章守纪，才能实现从“要我安全”到“我要安全”、再到“我会

安全”。

（二）注重实效，认真落实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制度。项目技术

负责人应指导各作业班组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、作业内容、作业

点位、安全风险等因素，综合考虑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内容和组织

方式，贴近作业人员，贴近生产一线，贴近安全管理，注重“晨

会”效果，切忌搞形式主义、走过场。施工总包单位要每周汇总

一次“晨会”照片和检查、交底等工作记录，留存档案。监理单

位应将班前安全“晨会”纳入安全监理内容，同步做好监理巡查

巡视工作，确保未组织开展安全“晨会”的班组不得开始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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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监督，确保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制度执行到位。各地

建设主管部门（市建设安质总站）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将班组

“晨会”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，纳入日常检查和层级督导检查

内容。对发现未按本通知规定组织开展班组“晨会”工作，或工

作质量不高、成效不实的，予以警示约谈、信用惩戒、通报批评，

直至纳入重点监管，确保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制度落实落地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年 4月 28日



抄送：省建设厅，市安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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